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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本规则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63 号令《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

理办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1 年 1号公告《强制性产品认证标

志管理办法》，以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简称 CNAS）的 CNAS-R01《认

可标识使用和认可状态声明规则》而制定。 

本规则适用于经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赛西认证）强制性产

品认证合格的产品。 

2.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2.1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内容和形式 

赛西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包括如下内容： 

   （1）赛西认证徽标及证书编号；  

   （2）获证产品的委托人的名称、地址； 

   （3）获证产品的生产者（制造商）名称、地址； 

   （4）获证产品的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5）获证产品名称和产品系列、规格、型号； 

   （6）认证依据； 

   （7）认证模式（需要时）； 

   （8）赛西认证机构名称； 

   （9）赛西认证的印章和赛西认证签发人的签字； 

   （10）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11）证书有效期的说明； 

   （12）其他需要标注的内容。 

强制性产品产品认证证书为中、英文合一的样式。如因翻译问题出现歧义

时以中文证书内容为准。 

2.2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和发放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五年。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

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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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 

3.1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式样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样式由基本图案、认证种类标注组成。 

基本图案中“CCC”为“中国强制性认证”的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的英文缩写。如下图： 

在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基本图案的右部印制认证种类标注，证明产品所获得

的认证种类，认证种类标注由代表认证种类的英文单词的缩写字母组成，如图二

中的“S”代表安全认证。 

3.2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规格 

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强制性认证标志分为标准规格认证

标志和非标准规格认证标志。 

a) 标准规格认证标志有 8mm、15mm、30mm、45mm 和 60mm 五种。 

b) 非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规格必须与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尺寸成线性比

例。 

c) 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颜色统一为白色底版、黑色图案。 

d) 如采用印刷、模压、模制、丝印、喷漆、蚀刻、雕刻、烙印、打戳等方

式（以上各种方式在以下简称印刷、模压）在产品或产品铭牌上加施认

证标志，其底版和图案颜色可根据产品外观或铭牌总体设计情况合理选

用。 

3.3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申请 

3.3.1  标准规格标志的申请 

获证企业或其代理人可凭赛西认证发放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影印件，向

“CCC 认证标志发放管理中心”申请购买粘贴式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填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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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标准规格标志申购表》，办理相关购买事宜。并将购买规格、数量等向赛

西认证备案。 

也可委托赛西认证办理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申请事宜，向赛西认证提交

《CCC 标准规格标志申购表》，由赛西认证协助办理。 

3.3.2  印刷、模压标志的申请 

希望使用印刷、模压方式授权使用认证标志的获证企业或其代理人，需向

“CCC 认证标志发放管理中心”提出授权申请，填写其《CCC非标准规格标志印

刷模压申请表》，提交标志使用方案，包括使用规格、用于何处等信息用文件

说明、照片或图片的形式报“CCC 认证标志发放管理中心”，同时报赛西认证

备案。 

也可委托赛西认证办理非标准规格标志印刷模压申请相关事宜，向赛西认证

提交《CCC非标准规格标志印刷模压申请表》和相关标志使用方案，包括使用规

格、用于何处等信息用文件说明、照片或图片的形式，由赛西认证协助办理。 

4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使用  

4.1 认证委托人应当建立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使用管理制度，对强制性产品认证

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按照认证规则规定在产品及其包装、广告、产

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使用和标注认证标志。 

4.2 在证书有效期内，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向赛西认证申请强

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变更，由赛西认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处理： 

a) 获证产品命名方式改变导致产品名称、型号变化或者获证产品的生产者、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名称发生变更的，经认证机构核实后，变更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 

b) 获证产品型号变更，但不涉及安全性能和电磁兼容内部结构变化；或者

获证产品减少同种产品型号的，经认证机构确认后，变更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c) 获证产品的关键元器件、规格和型号，以及涉及整机安全或者电磁兼容

的设计、结构、工艺和材料或者原材料生产企业等发生变更的，经认证机构重新

检测合格后，变更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d) 获证产品生产企业地点或者其质量保证体系、生产条件等发生变更的，

经认证机构重新工厂检查合格后，变更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http://www.cnca.gov.cn/cnca/rdht/qzxcprz/cprzbz/images/2012/03/31/D3BFEB4FD259C7020DC6667C5258AD3A.doc
http://www.cnca.gov.cn/cnca/rdht/qzxcprz/cprzbz/images/2012/03/31/D3BFEB4FD259C7020DC6667C5258AD3A.doc
http://www.cnca.gov.cn/cnca/rdht/qzxcprz/cprzbz/images/2012/03/31/D3BFEB4FD259C7020DC6667C5258AD3A.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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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应当变更的情形。 

4.3 在证书有效期内，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赛西认证将注销强制性产品认证证

书，并对外公布： 

a)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认证委托人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b) 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c) 获证产品型号已列入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生产的产品目录的； 

d) 认证委托人申请注销的； 

e) 其他依法应当注销的情形。 

4.4 在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赛西认证将按照认

证规则规定的期限暂停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a) 获证产品适用的认证依据或者认证规则发生变更，规定期限内产品未符

合变更要求的； 

b) 跟踪检查中发现认证委托人违反认证规则等规定的； 

c) 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跟踪检查或者跟踪检查发现获证产品不能持续符合

认证要求的； 

d) 认证委托人申请暂停的； 

e) 其他依法应当暂停的情形。 

4.5 在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赛西认证将撤销强

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a) 获证产品存在缺陷，导致质量安全事故的； 

b) 跟踪检查中发现获证产品与认证委托人提供的样品不一致的； 

c)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认证委托人未采取整改措施或者整改后

仍不合格的； 

    d) 认证委托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 

    e) 其他依法应当撤销的情形。 

4.6 自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认证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

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7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不准伪造、涂改、出借、出租、冒用、转让。如需将强

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复印件提交他人使用，则应完整地复制，不得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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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5.1 获得认证的产品使用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方式可以根据产品特点按以下

规定选取： 

a) 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必须加施在获得认证产品外体规定的位

置上； 

b) 印刷、模压认证标志的，该认证标志应当被印刷、模压在铭牌或产品外

体的明显位置上； 

c) 在相关获得认证产品的本体上不能加施认证标志的，其认证标志必须加

施在产品的最小包装上及随附文件中； 

d) 获得认证的特殊产品不能按以上各款规定加施认证标志的，必须在产品

本体上印刷或者模压“中国强制认证”标志的特殊式样。 

5.2 获得认证的产品可以在产品外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5.3 在境外生产、并获得认证的产品必须在进口前加施认证标志；在境内生产、

并获得认证的产品必须在出厂前加施认证标志。 

5.4 非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使用者应按规定接受指定机构的年检监督工作 

6  认可标识的申请和使用 

 获证企业若使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标识，应与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一起

使用，表明此项认证已“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获证企业在使用前应向赛西认证提出申请，并签署有关使用 CNAS 认可标识

协议。协议签署后，赛西认证将与国推污染控制认证标志一起授权使用。 

 获证企业可以在获证产品的本体或单个包装上使用 CNAS认可标识。使用时，

产品认证标志居左，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标识居右，且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标识右边注明“中国认可”、“产品”字样及产品的英文“PRODUCT”，认可

机构的编号：CNAS011-P，例如： 

     

 

中国认可 

产品 

PRODUCT 

CNAS C01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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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罚则 

7.1 对伪造、假冒、涂改、出租、转让及滥用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者或伪造、

冒用、转让和非法印制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或未经允许擅自使用认可标识，

或使用不正确者，赛西认证将采取向证书持有人提出口头或书面警告，责令其

采取纠正措施，或在公开媒体上公布违规行为，严重者暂停直至撤销强制性产品

认证证书。必要时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7.2 对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可以向国家认监委或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